「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

第十一次工作會議」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99年8月26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貳、地點：本會610會議室（台北市寶慶路3號六樓）
參、主持人：黃副主任委員萬翔、林次長慈玲      紀錄：曾詠宜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會議決議
（一）國土資訊系統圖資更新維護機制納入行政流程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行政院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內政部資訊中心、交通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本案以經建會都住處提出之「國土資訊系統圖資更新維護機制納入行政流程作業原則(草案)」為基礎，請內政部資訊中心、交通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針對門牌、路網及國土利用調查等圖資研擬作業要點，其內容應包括流程、時程、負責單位與管考等具體規劃，並可視未來推動執行情形進行動態修正。
2、各中央主管機關執行地方政府圖資建置補助案時，可依地方政府圖資提供配合度排定補助優先順序，並應分析地方圖資不易取得之原因（經費、技術問題等），以利針對問題提出解決策略。另中央部會應以部會整體施政的觀點要求地方政府配合圖資提供及納入行政流程的作業。
3、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若有關於民間產業發展及圖資開放之建議等，亦可提出建議報告，藉此使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運作更為務實。
4、請內政部資訊中心提出推動國土資訊圖資供應平台的時程規劃，就圖資供應方式、民間加值辦法及收費機制等提出全程作業時間表，以利通盤瞭解推動進程，並可藉此評估是否符合民間期待。
5、請內政部資訊中心針對門牌資料的更新建立明確作業流程，具體提出推動項目及分工，並請內政部協調戶政主管單位共同辦理。
6、各主管機關推動國土資訊相關業務，涉及其他單位及地方政府配合事項可研議訂定要點，規範機關間分工及任務。若後續仍須由本會統籌訂定作業規範者，再提送至本會另行研議。
7、未來各單位若有運用到民間提供之資料，請確認資料內容與格式之可信度，仍須以公務機關行政所掌握之資料為主。
（二）為擴大宣導國土資訊系統作業績效，擬配合99年度資訊月舉辦NGIS成果展，有關展覽整體規劃構想，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行政院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
1、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九大資料庫與六大應用分組皆參加資訊展，請四位委員協助加入資訊展推動事宜，統籌協調有關展場規劃、展示內容與推動分工等議題。
2、請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與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提供過往參展經驗供其他單位參考，以利後續統一進行整體設計與規劃，待有具體構想後提報工作會議報告。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17時10分)
附件、與會人員發言要點

一、國土資訊系統圖資更新維護機制納入行政流程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
(一)圖資更新維護機制納入行政流程整體推動構想
（報告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1、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陳簡任技正志銘
（1）本(99)階段圖資更新納入行政流程，選擇門牌位置、交通路網與國土利用調查三項圖資進行試辦，後續將選擇使用率較高之圖資進行第二階段試辦。
（2）有關圖資通報機制執行模式，中央與地方間應由中央建立統一通報機制與通報窗口，並協調各縣市政府；至於中央部會間，應由圖資彙整單位建立更新之通報模式。
（3）由於各項圖資更新頻率不一致，故要求各圖資主管機關按照實際需求訂定標準作業程序與更新頻率，行政院經建會僅先針對作業原則說明各單位必須要訂定之項目。
2、周委員天穎
（1）圖資更新通報整合平台的規劃有其困難度，建議圖資主管機關針對發布之資訊進行規範使用權限，並思考上傳實體資料之可行性。
（2）本案「國土資訊系統圖資更新維護機制納入行政流程作業原則(草案)」中，應依圖資更新種類進行通報頻率之區分。
3、內政部 林次長慈玲
中央與地方間圖資更新與流通之配合度，需視圖資種類、經費來源與單位協調等因素而定。
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沈科長怡伶
（1）有關圖資主管單位、生產單位與彙整單位之定義，請再加以界定清楚，以供後續各單位參酌。另請針對彙整至中央單位之圖資，明確界定負責更新通報之單位。
（2）期望經建會能針對作業原則內容進行明確的細部規範，包括更新時程之界定等。
5、王委員鑫
請各單位針對經建會研擬之作業原則，先行推動後逐步針對執行現況加以修正，並以此作為後續審查預算之參考。
6、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GIS產業交流會 賴會長政國
（1）目前的圖資流通供應侷限於政府部門之間，應思考如何提供民間業者進行加值應用，以創造商業利基。
（2）有關圖資之流通供應，可規劃單一服務窗口，以加速民間申請圖資之效率。
7、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 曾技士詠宜

目前國土資訊系統之圖資，由內政部資訊中心TGOS進行倉儲建置，已請該中心研究TGOS轉型為圖資供應單一服務窗口，並研議與民間結合營運之可行性。
8、內政部資訊中心 沈主任金祥
（1）NGIS倉儲平台之更新機制，初步將於99年12月4日資訊月成果展提出系統雛型，後續亦會陸續擴大服務圖資範圍與簡化圖資申請程序，以及相關收費機制。
（2）有關本案整合平台之分工規劃，建議單一平台之權責單位仍應由各單位負責，內政部資訊中心基於標準制度與共同平台分組之權責，應為主要負責單位之一。
（3）本案作業原則(草案)中，應針對通報之相關內容進行整併，並簡化作業流程，以利後續圖資整合、更新維護與流通供應之執行。
（4）內政部資訊中心已陸續邀請各相關機關加盟TGOS，後續將研擬獎勵合作之制度。
9、內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 張技士鵬修
建議參考Google Earth之資料取得模式，透過經建會建立統一資料庫，將產製圖資定期發布，廠商可付費下載所需圖資，以進行後續之加值應用。
(二) 門牌圖資更新機制辦理情形
   （報告單位：內政部資訊中心）
1、內政部資訊中心 沈主任金祥
（1）由於門牌業務為各縣市政府戶政機關之職掌，且為即時更新之業務，故未來將對此建立共通平台，使第一線服務人員即使在無GIS專業知識下，能先以簡易方式進行門牌異動，此系統亦會於資訊月進行展示。
（2）有關門牌使用之底圖，將規劃由中央或地方機關合作提供，以及相關底圖之合併使用。
2、王委員鑫
請內政部資訊中心釐清門牌各項工作之單位職掌，以進行後續更新作業之分工，且訂定相關作業原則後，應要求各單位確實執行。
3、內政部 林次長慈玲
依據門牌整編作業經驗，目前戶政事務人員尚無地理空間定位之能力，需另行測量後始可更新，故未來更新作業將結合戶役政系統，並研擬相關作業原則，併案提至工作小組會議報告。
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林副研究員旭宏
建議本案長程規劃作業方向應提前於短程進行試辦，即門牌異動業務可與建管工務單位行政流程接軌，將可針對門牌進行同步定位與更新。
(三) 路網數值圖圖資更新機制辦理情形
    （報告單位：交通部）
1、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何分析師毓芬
運用工程會之標案管理系統，瞭解涉及道路興建或道路異動之標案資訊，以便後續進行重複確認。目前已與工程會進行協調，透過系統調整，得以取得相關資訊，故時程上須仰賴工程會協助。
2、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陳技正玨玎
由於地方政府道路圖資之取得，涉及中央與地方權責區分，並非能直接透過部屬機關會辦項目之頒布，故取得有其困難度。
3、王委員鑫
由於交通部運研所無強而有力之權限，建議由行政院經建會發文直接至相關單位，請受文單位針對交通路網屬性之資料配合提供。
4、周委員天穎
（1）中央與地方之權責配合方式，除中央能提供誘因外，另可按資訊公開法之規定請其協助辦理。

（2）透過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之平台，可協助各部會排除執行困難，此包括交通部之協調工程會標案系統增修與協調地方政府提供資料等。

(四) 國土利用調查圖資更新機制辦理情形
   （報告單位：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王委員鑫
本案提及法源依據問題，目前已有國土測繪法、土地法等，且亦有資訊公開法，請各部會善加利用。
2、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孫董事長志鴻
本案建議可利用群眾智慧之構想，開發土地利用現況上傳程式，使民間協助政府進行資料更新。
3、內政部統計處 吳副統計長焄雯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就都市計畫而言十分重要，且亦屬社經統計資料之範疇，建議可就目前土地面積進行相關統計，並進行計畫用地或土地利用現況之比較。
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黃專員英婷
有關國土利用調查成果，目前內政部統計處已針對最小統計區進行建置，規劃後續結合最小統計區進行資料發布事宜。
二、為擴大宣導國土資訊系統作業績效，擬配合99年度資訊月舉辦NGIS成果展，有關展覽整體規劃構想，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行政院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
1、經濟部地質調查所 邵科長屏華
有關參展各單位整合之困難，包括攤位抽籤位置、攤位設計等，規劃時須一併考量。
2、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會員服務處 張處長雅芬
本案建議集中區域進行整體設計，且須考量展覽內容與民眾互動性等，因此過程中有許多需要單位間溝通協調的部分，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可扮演居中協調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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